附件3：
2019年度赫山区
财政重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赫山区医疗保险管理所
	专项名称
	　2019年健康扶贫财政兜底资金
	专项属性
	延续专项(  新增专项□    

	专项资金总额（万元）
	1、中央财政
	　
	4、区级财政
	2312万元　

	
	2、省级财政
	　
	5、自筹资金
	　

	
	3、市级财政
	　
	资金总额
	　

	部门相应职能职责概述
	负责全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基金征缴，支付，管理工作。　

	
	

	专项立项依据
	　《关于健康扶贫工作的专题纪要》（益赫府阅〔2018〕42号）

	专项实施进度计划
	专项实施内容
	计划开始时间
	计划完成时间

	
	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，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、扶贫特惠保、民政医疗救助、残联救助、和定点医院减免及政府兜底补助后，在区内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救治的，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为95%；通过分级诊疗转诊到区直定点医疗机构救治的，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为90%；通过分级诊疗转诊到区外定点医院救治的，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为80%。 
	　2019.01.01
　
	　2019.09.30
　

	
	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，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、扶贫特惠保、民政医疗救助、残联救助、和定点医院减免及政府兜底补助后，在区内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救治的，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为90%；通过分级诊疗转诊到区直定点医疗机构救治的，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为85%；通过分级诊疗转诊到区外定点医院救治的，住院医疗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为80%。
	　

　2019.10.01
	　

　2019.12.31

	专项长期绩效目标
	　切实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，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负担。

	专项年度绩效目标
	　截至2019年10月31日，健康扶贫兜底补助已使用资金2312万元，资金使用率达100%，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负担，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。

	专项年度
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　贫困患者住院补助人次
	　>=16445人

	
	
	质量指标
	　县域内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健康扶贫兜底补助费用“一站式”结算率
	　>=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健康扶贫兜底补助费用报销平均时限
	　<=3天

	
	
	成本指标
	　
	　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　
	　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建档立卡贫困户健康扶贫兜底政策知晓率
	　>=100%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　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　
	　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群众满意度　
	　>=99.5%

	专项实施保障措施
	资金使用规范管理，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；对各类资料及时保存归档，做到“有迹可循”；及时开展了对项目的投资评审工作；对“一站式”结算全流程进行信息管理，严格把控从住院登记、住院管理、出院结算到审核结算的全过程管理，对各环节信息实行规范化管理。

	
	

	财政部门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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